 秦皇岛市房地产估价机构评审考核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2号）、《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1号）和《房地产估价规范》，加强对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房地产估价师的管理，使之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提高估价报告质量，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对估价机构的评审考核分为季度考核和年末综合考核。季度考核在每季季后10日内进行，主要是对估价报告质量进行评查；年末综合考核在每年的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进行。在考核年度内，对机构的设立、内部管理、估价报告质量等情况进行综合评查。年终综合考核总成绩为100分。其中，考核年度内对估价报告质量的评查成绩占50%；对估价机构的设立和内部管理等评查成绩占50%。
第三条 对估价报告的评查届时将从各机构上报的本季度房地产评估项目明细表中（年末考核从第四季度估价报告明细表中抽取），根据不同估价目的，随机抽取3份房地产估价报告，依据《秦皇岛市房地产估价报告质量评审考核标准》进行评查，每份报告的评查总分为100分。全年各季度对估价报告质量评查所得的总分数除以抽取评查报告的份数，即为估价报告质量年度评查成绩。
第四条 对估价机构的设立、内部管理的评审考核，依据《秦皇岛市房地产估价机构评审考核标准》进行，总分为100分。

第五条 年终综合考核总成绩90分以上为优秀，80-89分为良好，60-79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届时将评审结果予以通报。 
第六条 本评审考核实施办法自二00九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